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32 期(Aug. 2015) 173 

  

環境規劃與管理類 

臺灣碳排放交易機制之建構路徑規劃與

推動挑戰 

簡慧貞*、劉哲良** 

摘     要 

碳權實施排放交易機制在政策實務上已成為世界各國所聚焦推動的減量政策

工具之一。為降低未來受規範廠商可能面臨的管制衝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自 2010

年起即開始進行碳排放交易機制之規劃與建構，目前在執行進程上，對於支持排放

交易機制的運作條件要項亦有初步進展，惟相較國際上成熟的碳排放交易機制，臺

灣在部分要件上仍待進一步的規劃與推動。因此，本文之研究目的即在系統化地介

紹臺灣碳排放交易機制之推展現況、闡述面對推動挑戰時之應對策略，並透過現況

及挑戰之盤點，研擬下一步健全臺灣碳排放交易機制之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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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為了降低氣候變遷對人類所帶來的傷害，世界各國近年開始於重要政策中將氣

候風險的應對納入考量，並擬定相關管理政策，以減少氣候變遷對世界各地所預期

帶來的損害，而在臺灣，溫室氣體之有效管理乃是政府正式宣告的主要政策方向。

做為相關管理政策之規劃依據，政府於 2008 年通過了《永續能源政策綱領》 [1]，

以兼顧「能源安全」、「經濟發展」、「環境保護」三者之永續發展觀念做為核心

政策方針，讓相關之管理單位得以據此開展實務可行之行動方案。在溫室氣體議題

上，最早於《永續能源政策綱領》中明訂整體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並於 2015 年 6 月

15 日正式三讀通過，而同年 7 月 1 日正式公告施行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亦將長期減量目標納入條文中。依據《永續能源政策綱領》，對於二氧化碳減量目

標，主要規劃在 2016 到 2020 年時，要將全國二氧化碳之總排放量降低至 2008 年

的排放水準；在 2025 年時，更規劃將總排放量降低至 2000 年的排放水準。另，《溫

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第四條則是明定，台灣於 2050 年時，須將溫室氣體排放量

減至 2005 年排放水準的 50%以下。為達上述管理目標，政府於 2010 年核定《國家

節能減碳總計畫》[2]，並彙整各部會所提出之減量行動為臺灣「溫室氣體適當減緩

行動」(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NAMAs)。惟根據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以下簡稱環保署)
[3]對於 NAMAs 與國家減量目標之貢獻檢討，即便考量目前所

提出的全數減量規劃，對於國家目標之達成仍存在減量缺口，故透過更多管理手段

之協助與配合，對於目標之達成將有其必要性。  

政策實務上常使用的溫室氣體管制策略手段包含 2 大類。第 1 大類是以法規命

令為基礎，透過直接設定環境標準，以規範廠商之排放行為不得超出規範，藉此確

保環境目標之達成。第 2 大類則是著重於採用經濟誘因或市場機制做為設計基礎的

政策工具；這些工具如排放交易機制(Emission Trading System，簡稱 ETS)、碳稅

(Carbon Tax)、能源稅(Energy Tax)等。其中碳交易市場除具備環境有效性(配合總量

管制時，可達到環境目標之要求 )外，同時在條件齊備時，也能符合成本有效性

(Cost-Effectiveness)—亦即以相對較低之成本達成環境目標的特性。因此，排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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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機制不但為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所推廣，更業經世界眾多國家所採用為溫室氣體管理之

重要工具。  

目前在國際發展上，全球已有超過 30 個國家或地區實施排放交易機制，例如

歐盟(涵蓋 28 個會員國參與此市場)、美國加州、日本東京、紐西蘭、澳洲，以及目

前規模為世界第二大的韓國排放交易機制，以及近 2 年成為國際焦點的大陸 7 個碳

交易試點等，均是目前國際上運作中的排放交易機制案例。而在減量成效上，歐盟

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之排放交易機制已帶來 10%的減量，較原本預定的減量 8%目

標更佳；日本東京都政府已減排 23%(2010~2013)，已接近原定 2020 年欲達成減量

25%的目標；美國 RGGI 於 2014 年已累積減排 45%，也超越了原定於 2018 年前減

18%的目標。至於中國大陸現階段則以 7 個碳交易試點做為試行計畫，透過這些試

點的經驗累積及制度修正，預定將於「十三五計畫 (2015~2020)」推動全國性的碳

市場。此外，除了個別排放交易機制已有不少成功運作的案例外，目前國際不同排

放交易機制之間的連結也成為近年發展趨勢。就理論而言，碳市場的連結可透過擴

大市場規模讓運作效率更加提升、有助減量目標之達成。  

臺灣自 2010 年即開始排放交易機制的規劃及建構，對於運作排放交易機制所

必須完備的支持條件在近年的努力下，亦已有扎實的進展。惟就執行一個完整的排

放交易機制而言，仍面臨不少須克服的挑戰，如何透過策略規劃角度克服，係為主

管機關的重點工作。爰此，為清楚說明臺灣之制度現況、挑戰與未來發展策略，本

文將系統化地介紹臺灣排放交易機制之推展現況、闡述面對相關挑戰時之應對策

略，並透過現況及挑戰之盤點分析，提出未來健全排放交易機制之發展方向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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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溫室氣體管理政策規劃與排放交易機制之工

具定位 

2.1 臺灣溫室氣體排放現況及減量目標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ray Fund，IMF)資料顯示，2013 年臺灣

每人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emostic Product，GDP)為 20,706 美元，排名全球第 39

名，顯示臺灣經濟相對繁榮 [5]。蓬勃的經濟活動立基於大量的能源使用，然而也因

自然環境條件的限制，臺灣約有 98%的初級能源須仰賴進口。在能源結構上，臺灣

對於初級能源需求前 3 名為石油、煤及煤產品與天然氣，其中石油需求 38.62 百萬

公噸，占比重達 40%，高於全球的 33%；其次為煤及煤產品，需求為 30.44 百萬公

噸油當量；排名第三的天然氣需求為 15.42 百萬公噸油當量，占比則大幅低於全球

平均 [5]。臺灣自產能源部分項目包括煤碳、原油、天然氣、廢棄物及生質能、慣常

水力發電、太陽光電及風電與太陽熱能 7 項，僅占臺灣能源總供給 2%，另外由於

天然能源稀缺性，核能使用占整體比重達整體 8.3%，也大幅高於世界平均值的 4%，

其餘將近 90%的能源供給，皆由化石燃料所組成 [6]，這也使得臺灣在節能減碳的應

對策略上，面臨不少挑戰。  

在國際溫室氣體排放趨勢方面，表 1 彙整包含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主要排放大國

及亞洲鄰近國家，共 34 個國家 2011 年的排放總量。2011 年臺灣燃料燃燒溫室氣

體排放量為 264.7 百萬噸 CO2當量，雖低於同區域國家如日本、南韓等國，但仍占

全球整體排放比例達約 1%，在世界排名上高居全球第 23 名。若從每人排放量角度

來看，2011 年臺灣每人碳排放為 11.3 公噸，排名全球 21 名，亦大幅高出全球平均

4.5 公噸排放量、以及亞洲地區平均 1.5 公噸排放量 [5]。追究其原因，此主要與臺灣

大幅仰賴化石燃料有關。  

在未來的排放預測上，為完整合理分析預測溫室氣體排放，臺灣採用由 IEA

開發、世界各國常用的 MARKL-MACRO 能源模型，依據未來平均經濟成長率之可

能情況，進行高、中、低 3 種模擬情境設定，以規劃估算目標年各情境之下的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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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基線(Business As Usual，BAU)。根據模擬結果，2020 年高案情境下之 CO2排

放量約為 433 百萬公噸，中案為 411 百萬公噸，低案為 390 百萬公噸。  

表 1 世界主要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  

Country MtCO2e Country MtCO2e 

China 7,954.5 Netherlands 174.5 

US 5,287.2 Belgium 108.6 

India 1,745.1 Czech Republic 112.7 

Russian Federation 1,653.2 Greece 83.6 

Japan 1,186.0 Austria 68.5 

Germany 747.6 Finland 55.6 

Korea 587.7 Portugal 48.1 

Canada 529.8 Hungary 47.4 

UK 443.0 Sweden 44.9 

Mexico 432.3 Denmark 41.7 

Australia 396.8 Switzerland 39.9 

Italy 393.0 Norway 38.1 

France 328.3 Ireland 34.9 

Poland 300.0 Slovak Republic 33.9 

Turkey 285.7 New Zealand 30.3 

Spain 270.3 Luxembourg 10.4 

Taiwan 264.7 Iceland 1.9 

資料來源：臺灣資料源取自經濟部能源局[6]、其他國家資料整理自 IEA
[5]。 

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ited Nation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第 3 條「共同但有差別責任」精神，各國應在公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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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考慮特別需求或面臨特殊狀況成員之負擔與能力，採取符合成本有效性的政策

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臺灣認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精神與原則，且為表

達支持《哥本哈根協議》(Copenhagen Accord)，政府針對 2020 年溫室氣體排放預

測結果，規劃 NAMAs。對外向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秘書處提出自願承諾，於

2020 年達成將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比 BAU 排放量至少減少 30%的目標，呼應聯合國

氣候變化政府間專家委員會(IPCC)對於開發中國家實質減緩行動之高標建議。另一

方面，對內則是成立「行政院節能減碳推動會」統籌規劃「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

正式訂立臺灣的節能減碳目標，規劃全國 CO2排放量於 2016年至 2020年回到 2008

年之排放水準；於 2025 年則須回到 2000 年排放水準。在 2015 年正式通過《溫室

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後，更是將長期減量明定於法條之中，要求於 2050 年將排放

量降低至 2005 年排放水準的 50%以下。 

表 2 臺灣燃料燃燒之二氧化碳排放量模擬參數與分析結果  

項目 GDP高案 GDP中案 GDP低案 

GDP平均成長

率假設(%) 

2006~2010 2.64 2.64 2.64 

2011~2015 5.30 4.44 3.58 

2016~2020 3.61 3.45 3.29 

2020年 CO2排放量模擬 

(百萬公噸) 
433 411 390 

2010~2020年 CO2排放量年平

均成長率(%) 
7.5 6.6 5.7 

資料來源：環保署[7]
 

為達成上述之減量目標，依據 2010 年所提出的 NAMAs 減量方案大致可彙整

歸納為：「降低能源密集度」、「擴張天然氣、再生能源及核能發電之使用」、「提

升發電效率」、「碳匯」，以及「購買境外碳權」等。惟根據行政院環保署 [8]對於

臺灣減量執行成效的彙整評析，預期於 2020 年時，臺灣對外宣示之減碳目標可望

達成(2020 年比 BAU 排放量至少減少 30%的目標)；但對內的積極減碳目標，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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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種模擬情境之下，均存在 9.5~52.5 百萬公噸的減碳缺口，反應臺灣應更積極尋

求其他減量方法以達成國家減量目標。  

2.2 排放交易機制的政策工具定位 

目前國際上排放交易制度除溫室氣體及空氣污染物的管理外，也廣泛地應用於

如水資源、土地使用、海洋生態等自然資源之管理 [9、10]。回顧現有文獻，無論是基

於理論或是實證模擬的角度，排放交易機制均可達成相對成本有效性的一種政策工

具 [11、12]。此外，部分研究亦指出，當排放交易機制所涉及的交易範疇越大時(例如

由單國擴展至跨國時)，為達特定環境目標的成本降低效果亦愈佳 [13、14、15、16、17]，

此即近年國際上排放交易機制開始頻繁進行跨接的緣由。  

表 3 2020 年減碳目標達成情形評析 1
 

單位：百萬公噸 

項目 GDP高案 GDP中案 GDP低案 

2020年 BAU排放量 433 411 390 

減碳貢獻度 

1.國內減碳行動(含碳匯)104 

2.境外減量(碳權經營)32.5 

136.5 136.5 136.5 

目標達

成情況 

對內積極減碳目標 

(回到 2005年排放水準) 
-52.5 -30.5 -9.5 

對外宣示減碳目標 

(BAU減量 30%) 
+6.6 +13.2 +19.5 

註 1：數字前標記「+」符號者，表示其減量成效超過原訂之減量目標；標記「-」號者，表示減量成效仍未

達原訂之減量目標。 

資料來源：環保署[8]。 

論及排放交易機制所扮演的政策工具角色時，依據經濟學理的觀點，排放交易

機制是一種立基於市場機能之上的污染管理政策工具，其目的在於協助受規範廠商

以較低的遵從成本來達成政策所規範的環境目標。就國際實務而言，真正帶來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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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的通常並非排放交易機制，而是一般常見伴隨著排放交易機制一同實施的環境

總量管制目標(cap)；排放交易機制本質上屬於輔助角色，主要是透過降低廠商之法

規遵從成本以間接協助達成總量管制下之環境目標。以此觀之，臺灣排放交易機制

所扮演的工具性角色並非提供直接的減量效果，而是一個間接輔助減量目標達成的

角色定位。 

三、臺灣排放交易機制建構現況與發展策略 

3.1 溫室氣體減緩面向之階段管理策略與排放交易機制推動步驟 

臺灣溫室氣體之管理策略，在減緩面向上採取循序漸近的 3 階段規劃。第 1

階段係以自願性的盤查登錄與減量行動為主。此階段主旨在透過管理規則之建置，

輔導排放源進行自願性的排放量盤查及執行減量計畫，以培養其面對氣候風險之能

力。第 2 階段(目前階段)則由第 1 階段的自願參與性質轉變為強制性質，排放源須

強制申報其盤查排放量，與此同時，做為碳市場之建置準備，環保署亦著手建立減

量成效認可及查驗證機制，並透過先期獎勵制度之規劃，鼓勵排放源於第 1 階段因

自願付出所帶來的貢獻。第 3 階段則是配合國家減量目標，針對各層級的排放源進

行強制規範，為此階段的主要工作。  

考量排放交易機制能夠降低溫室氣體管制措施對受規範單位可能帶來的衝擊

影響，臺灣溫室氣體主管機關環保署亦將排放交易機制之建構做為重點規劃方案之

一。在實際規劃上，主要是配合圖 1 的管理策略方向，並參考碳市場理論及國際實

務案例，歸納出碳市場建構的核心工作面向，進而提出臺灣排放交易機制之建構規

劃藍圖，以做為臺灣排放交易機制推展之參考基準(如圖 2 所示)。依圖 2 可知完備

排放交易機制運作的各個構成要素，主管機關近年亦依此藍圖逐步開展各構成要素

之能力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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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灣減緩面向之階段管理策略方向  

 

圖 2 臺灣碳排放交易機制建構規劃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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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產生方式不同，碳交易市場上交易的碳權標的包含立基於總量管制邏輯

下、發放給受規範者的「排放配額」(allowance)，以及透過獨立減量專案認定所核

發的「減量抵換/信用額度」(credit)。完整的碳權市場交易標的通常同時包含上述 2

種碳權(及其衍生的金融商品)。  

二者不同之處在於，在國際經驗上，以抵換機制為基礎所產生的減量額度通常

規模不及總量管制下所預計產生的排放配額，因此國際碳市場常以配額市場做為核

心主體而以抵換機制為輔，亦即當市場配額不足下的補充角色(如圖 3 所呈現的概

念)。另一方面，若從功能性角度分析，無論是總量管制下的碳市場、或是以抵換

機制做為基礎的碳市場，二者皆存在降低廠商減量成本之功能，惟其成本降低效果

端視市場參與者的減量成本變異而定。立基不同基礎下的排放交易機制雖然皆具成

本降低效果，但在環境管理目標之達成效果上卻有所差異。在總量管制下的排放交

易機制必定伴隨排放總量上限的限制，而抵換機制通常沒有這樣的環境目標設定，

因此總量管制下的排放交易機制除了降低受規範廠商之減量成本外，也較能明確地

展現環境保護效果。  

在排放交易機制的建置步驟上，臺灣的現況乃是配合圖 1 的 3 階段整體管理策

略方向、先由自願減量機制之建立以完整排放交易機制之建構要素，再逐漸完備總

量管制下排放交易機制建構，以建立完整的排放交易機制。溫室氣體主管機關環保

署於 2010 年公布《溫室氣體先期暨抵換專案推動原則》，業者可依該推動原則申

請執行先期或抵換專案以取得減量額度，而此額度可提供額度需求者，如環評開發

案的減量承諾需求，或是用於自願性碳中和行動。換言之，《溫室氣體先期暨抵換

專案推動原則》提供了以抵換機制為基礎之排放交易機制建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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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灣碳權市場發展現況概念圖  

在總量管制下的排放交易機制建構上，主管機關期望做為溫室氣體管制工作推

動依據的根本法源—《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已於今年(2015)正式三讀通過，可

做為相關推動做法之法規依據，後續將可依法執行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為已進入

第 3 階段之進程。惟總量管制的制度要項仍須進行跨部門協商及溝通，如何取得共

識，以達互利之效，乃是後續推動總量管制排放交易機制的挑戰。  

3.2 減量額度市場供需及價格推論分析 

臺灣目前的減量額度市場已逐漸成形，如了解此一市場的供需結構及可能額度

價格落點，將有助於後續市場之建構參考。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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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減量額度市場供需分析 

首先在供給面向上，臺灣的減量額度來源有 2，其一是「先期專案」，另一

則是「抵換專案」。申請者可透過此 2 專案之申請，完成審查後，即由主管機關

環保署核發減量額度。其中先期專案具體施行可分為 2 個階段，第 1 階段施行時

間為 2000 年起至 2010 年，開放鋼鐵業、水泥業、電力業、半導體業、薄膜電晶

體液晶顯示器業等 5 大行業業者自行申請，經核審通過所核發的減量額度逾 3

年後不得再使用於環境影響評估案件開發單位溫室氣體減量承諾之抵換；自民國

100 年至《溫室氣體減量法》施行前則屬第 2 階段。第 2 階段與第 1 階段最大差

異點在於，環保署針對 5 大產業重新訂定各業別所適用的排放強度標準。  

截至 2014 年 12 月止臺灣先期專案市場，統計已受理 200 件申請案，在所有

申請案中已通過 167 件，其中電力業與半導體業通過案件數最多，兩者分別通過

49 件，居 5 大產業別之冠，其次為光電業 37 件，總核發額度約 3,735 萬噸 CO2e，

取得最多額度之產業為鋼鐵業，共有 952 萬噸 CO2 當量，占總發放額度四分之

一；其次為光電業，共取得 912 萬噸 CO2e 的碳排放額度，占總發放額度 24.4%；

排名第 3 者則為水泥業，目前已取得約 902 萬噸 CO2e，約占總額度的 24.2%；

最後分別為電力業及半導體業，取得額度為 648 萬噸 CO2e 及 312 萬噸 CO2e，其

取得額度分占 17.4%及 8.6%。 

表 4 先期專案產業申請案件通過情形  

產業別 通過案件數 核發額度(tCO2e) 額度比重 

電力業 49 6,482,874 17.4% 

鋼鐵業 24 9,518,584 25.5% 

半導體業 49 3,199,927 8.6% 

光電業 37 9,120,865 24.4% 

水泥業 8 9,023,972 24.2% 

總計 167 37,346,222 100.0% 

資料來源：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18]
(資料統計至 2014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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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抵換專案，臺灣現行抵換專案設計架構主要參考國際清潔發展機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制度，除可採用單一減量專案做為申請基

礎，亦可整合數個減量專案申請。申請者應先依環保署認可之減量方法提出專案

計畫書，並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議與查驗機構確證後在環保署註冊成案。

申請抵換專案所採用的減量方法，必須符合下列要求(1)CDM 委員會所認可之減

量方法；(2)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通過且經環保署認可之減量方法；(3)其

他經環保署認可之減量方法。目前實際運作主要仍以 CDM 所提供的方法學為主

要減量方法來源。廠商依所提專案內容進行減量工作，其實際排放之溫室氣體低

於正常運作情況(基線情境)之排放量者，即可向有關單位申請減量額度，經環保

署審查認可後核發，該減量額度可做為未來面對減量要求時進行抵換之用。  

截至 2014 年 12 月份，環保署受理抵換專案申請者中已有 10 件通過申請，

預計總減量額度為 413 萬噸 CO2e，其中電力業取得之減量潛在額度最大，共 330

萬噸 CO2e 占總申請通過案件的 80%，其次為光電業取得之減量潛在額度為 48

萬噸 CO2e，占比為 11.6%。  

表 5 抵換專案產業申請案件通過情形  

產業別 總減排量(tCO2e) 額度比重 

電力業 3,301,137 80% 

光電業 477,890 12% 

其他業別 347,664 8% 

合計 4,126,691 100% 

資料來源：環保署[18]
(資料統計至 2014年底)。 

在需求面向上，目前國內對於減量額度之需求主要來自開發單位於環評過程

中的減量承諾項目，以及少部分自願執行「碳中和」行動時所需要的減量額度的

業者。整體而言，臺灣減碳需求市場主要仍以環評所衍生的減碳需求廠商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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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碳中和所衍生的減碳需求占比則相對微不足道，故在此僅考慮前者之減碳需

求。  

根據統計顯示，2006 年至 2014 年已審理結案之環評案例共有 67 件，其中

從 2012 年至 2025 年止，共有 18 件環評案仍有減量額度之需求，其中電力業 1

件、鋼鐵業 2 件、石化業 9 件、工業園區 5 件，其他類型則有 1 件(礦業)，根據

以上 18 件環境案例所做出的減量承諾，即可進一步分析減碳市場潛在需求。  

彙整環評案件報告書可知，環評案件之減量承諾大致分為 3 種形式。第 1

種承諾形式屬於開發案本身，例如申請的案件內容涉及製程更新設計或改良，開

發案完成的同時，即能達到一定程度的減量效果。第 2 種承諾形式則是業者另行

承諾透過額外的廠內外減量方法，以達減量效果，例如另外在廠外透過專案方式

執行減量計畫，而此計畫並非屬於開發案的一部分，而是額外執行的項目。第 3

種承諾形式則是排放量承諾，亦即業者承諾於特定期限前，將基線排放量降低選

定年之水準，此時基線與選定年排放量之前的差距，即為預定達成的承諾減量。

由於第 1 種承諾減碳量通常與開發案本身所帶來的減碳量相互呼應，因此達成機

率相對較高。為得減量額度需求之初步推估值，本文假設環評案件中屬於第 2

類及第 3 類型之承諾減量總額度，即為目前減量額度潛在需求之最大值。在前述

的假設前提下，依據現有環評開發案對於溫室氣體減量額度進行評估，可以得知

2020 年臺灣潛在溫室氣體減量額度可能之最大值約為 3,454.2 萬噸 CO2e，而至

2025 年潛在溫室氣體減量額度則為 20,674.3 萬噸 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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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環評案件減量承諾彙整  

類型 項目 

2012~2020年 

累計額度需求 

(萬噸 CO2e) 

2012~2025年 

累計額度需求 

(萬噸 CO2e) 

第二類 

型承諾 

1.固定源節約能源輔導 259.6 421.8 

2.移動源能源使用效率提升 0.2 0.2 

3.區域能資源整合 67.9 118.7 

4.輕質碳酸鈣計畫 4.4 7.2 

5.廠內製程改善減量 492.3 1,015.1 

第三類 

型承諾 
排放量回到特定年之水準 2,700 24,310 

合計 3,524.4 25,873 

資料來源：環保署[18]
(資料統計至 2014年底)。 

3.2.2  減量額度可能價格落點推論 

在目前的制度背景下，市場供給之組成要素包含先期專案及抵換專案所產生

之減量額度；依據經濟學原理，市場供給曲線(supply curve)即為減量額度之邊際

產出成本曲線，在決策行為意涵上，此曲線即是額度提供者最低的願意出售代價

連線。就臺灣而言，先期專案所產生之減量額度取得成本平均低於抵換專案減量

額度取得成本，因此先期專案所產生的減量額度預期位於供給曲線之左側，而抵

換專案減量額度位於供給曲線之右側。換言之，先期專案減量額度持有者的願售

價格應較低，而減量專案減量額度持有者的願售價格應較高。在此概念原則下，

配合先期及抵換減量額度取得成本之評估，得以繪製出減量額度之市場供給曲

線。依據環保署 [18]分析，目前供給下的額度取得成本分布如表 7 所示。進一步，

透過找尋需求量的可能落點與市場供給曲線之交集點，即可推論出減量額度在目

前供需結構下之可能價格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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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碳權額度累積供給量  

單位 成本(元/噸) 額度(萬噸) 累積額度供給(萬噸) 

先 

期 

專 

案 

光電業 2.8 912.09 912.09 

半導體業 17.3 319.99 1,232.08 

鋼鐵業 17.6 951.86 2,183.94 

水泥業 25.3 902.40 3,086.34 

電力業 58 648.29 3,734.63 

抵 

換 

專 

案 

其他業別案 A 354 2.03 3,736.66 

電力業案 C 390 52.63 3,789.29 

電力業案 D 824 25.86 3,815.15 

電力業案 E 2,500 184.30 3,999.45 

其他業別案 B 5,830 0.21 3,999.66 

電力業案 F 18,875 4.31 4,003.97 

資料來源：環保署[18](資料統計至 2014年底)。 

從前述碳市場供給面及需求面所述，以 2020 年之碳額度需求量 3,524.4 萬

噸為例，假設在 2020 年以前臺灣碳市場不增加需求量，且由環保署所發放的碳

權額度固定於目前水準之下，則臺灣碳市場可能均衡價格在將落在每噸新台幣

25.3~58 元之間。市場上主要交易標的，仍是屬於取得成本較低的先期專案所產

生的減量額度。惟須特別說明的是，由於此方法架構立基於「供給者之最低願出

售價格」之上，因此所推估出之市場價格可視為市場可能價格之低界值。  

另前述所謂可能均衡價格乃是在其他條件不變之下，市場供需雙方運作後的

穩定結果，若市場的額度需求為 2020 年應達成的總量目標(而非每年須固定至市

場購買部分額度進行抵換 )，額度需求者可能於前幾年處於觀望態度而未進入市

場，此時碳市場因需求力道微弱而保持在低於均衡價格水準，然在越接近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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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時，廠商為滿足開發案承諾，當 3,524.4 萬公噸碳需求量全數進入市場時，碳

額度可能價格最終上升至每噸 58 元以上，市場供給量才能滿足需求；而當價格

上升至 353.47 元時，新的供給者開始在市場上拋售額度，在供給者相互競價之

下，市場可能均衡價格必回復至每公噸 353.47 元以下水準。同理，在目前供需

情況之下，臺灣 2025 年碳市場需求量約為 25,873 萬公噸，然供給僅有 4,147 萬

公噸，出現超額需求 21,726 萬公噸。  

據此可歸納出幾個重點如下：  

1. 若只以目前的市場供給情況來說，臺灣的減量額度市場預期仍存在供不應

求的情況。若無其他配套，只依靠現有減量額度市場所得的成本降低效果

有限，大大削減了其做為降低減量成本、提升額度配置效率的政策工具目

的。  

2. 排放交易機制能夠蓬勃發展的要件之一，即是有大量的市場參與者。檢視

目前臺灣減量額度市場的供需結構，參與者仍限於少數廠商；若只維持目

前的規模，將衍生交易流動性過低的問題。  

惟由需求結構來檢視，可發現 2025 年造成潛在需求量大量提升的主因在於台

電公司的需求增加。台電公司因其過往的環評承諾，須於 2025 年將排放減低到 2000

年的排放水準，配合現有 BAU 的推估以及可行減量政策之實施，而估算出上述潛

在需求。惟台電公司為國營企業，公司決策受到國家政策之影響而時有變化，因此

對於潛在需求量之估計也將隨之改變，在解讀時須特別注意。  

3.3 總量管制下排放交易機制建構之工作盤點及挑戰 

在進程上，實現總量管制下的排放交易機制乃是下階段的工作重點。完整碳權

市場之建立(包含排放許可及抵換額度)，應包含幾個核心要素之完整建構，如減量

目標之設定(包含國家及預定受規範單位)、碳權市場規模(供需結構)分析、MRV 機

制、商品金融化準備等工作。為了解目前各要素之建構現況，本文採用標準碳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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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素項目表單，簡要盤點臺灣目前之現況，以釐清已完備的架構項目、以及仍

待規劃執行之工作項目。盤點結果呈現如表 8，以下簡要說明各要素之現況。 

1. 管制依據  

此為排放交易機制所依循的基本法規。目前規劃《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的條文內容做為總量管制下排放交易機制之推動依據。  

2. 管制範疇  

包含「管制對象」、「管制物質」與「管制單位」之定義。參考主管機關現

階段已執行的各項管理措施內容，以及《溫管法》所定義之管制對象，對於未來

推動總量管制下之排放交易機制所須涵蓋的管制範疇已有清楚的參考做法可依

循。管制對象原則上以《溫管法》所規範的對象為主；管制物質以《溫管法》公

告管理之溫室氣體為標的，管制單位則規劃為排放源一年間的排放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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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臺灣碳市場核心要素盤點  

項目 內容說明 確認 

管制

依據 
法規架構 總量管制之法規架構 ◎ 

管制 

範疇 

管制對象 
排放量達一定水準以上之排放源，初步以目前受規範

須申報排放量之值為基準 
◎ 

管制物質 《溫管法》所宣示之管理對象 ◎ 

管制單位 單位期間(年度)之總排放量 ◎ 

架構

要素 

階段期程 待釐清是否分階段實施(如歐盟、韓國) ▲ 

減量目標 

基準 
具備國家宣示之絕對值目標 ○ 

額度分配 

準則 
受規範單位之排放配額核配方式  ▲ 

免費核配 

額度 
配合階段期程進行定義 ▲ 

儲存及借貸 排放額度及減量抵換/信用額度之跨年使用/借用機制 ▲ 

MRV機制 依目前已建置完備之架構為主 ◎ 

新進廠商 給予新進廠商之排放配額 ▲ 

抵換機制 
初期配合國內抵換額度進行抵換，後與國際市場連

結，可用國際抵換額度抵換 
◎ 

交易商品 排放配額、減量抵換/信用額度、金融衍生性商品 ○ 

國際接軌 待定義具連結潛力之市場 ▲ 

罰則 未達標之處罰，初步以現有罰則為基準(2,000元/噸) ◎ 

交易平台 
指定之商品交易平台，目前已建置完成，正進行系統

測式中 
◎ 

說明 
標記「◎」者表示為目前已有完整的參考機制者；標記「○」者，為部分內容具有

參考機制者；標記「▲」者，則為仍待研擬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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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架構要素  

 減量目標基準：配合國家宣告之減量目標，以絕對值目標為主。 

 排放配額核配計畫：此部分包括「現存受規範排放源排放配額之核配」、

「新進廠商之配額保留量」、「免費配額或拍賣比例」等項目，目前尚在

研擬中。惟參考目前國際主流做法，多以歷史溯往原則做為核配原則，並

輔助調整因子之使用，以將國情因素納入核配公式考量。  

 MRV 機制：以目前建置完成、已用於減量額度市場之認查驗機制為基本架

構，後續再配合整體計畫做細部之修正配合。  

 抵換機制：初期以國內先期暨抵換專案所產生減量額度為主，未來視情況

決定是否開放國際額度做為國內抵換之用。  

 罰則：目前規劃參考《溫減法》中之相關規定做為規劃基礎。  

 配套機制：此部分包含「借貸及儲存機制」、「市場彈性調整機制」等，

目前仍在研擬中。  

 交易平台：無論是抵換額度市場或是排放配額市場，透過指定的交易平台

進行撮合及交易動作有其必要性。電子化之交易平台目前正接近建置完

成，目前正規劃邀集相關潛在使用者，進行系統的外部測試。  

依據上述盤點結果可知，於臺灣溫室氣體主管機關近年政策推展之下，以抵

換機制為基礎之碳市場已逐漸完備，意即支撐減量額度之排放交易機制各項構成

要素，如 MRV 機制、管制對象定義及排放量掌握、補充之抵換機制等均已完成

建置準備。這些市場構成要素不但能夠用於減量額度市場，未來亦可與總量管制

下之碳市場進行接軌，運用於排放交易機制。  

四、結語 

排放交易機制的推動預期能夠透過降低受規範者之遵從成本，進而間接地協助

減量目標之達成。此項政策工具對於將減能節碳做為主要政策方向之一的我們，預

期能夠扮演重要的工具性角色。本文彙整分析臺灣排放交易機制之推動現況以及各

結構面向的階段性成果，透過這些要項的解析，顯示出目前已完備多項運作排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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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機制之結構要素、並已可啟動抵換機制為基礎之減量額度市場運作，有助於後續

開展總量管制下碳市場之準備工作。然而，透過本文之工作盤點，也發現一些推動

完整排放交易機制的潛在挑戰等待突破。  

首先，臺灣目前雖已具備啟動以抵換機制為基礎的碳市場條件，但經過供需結

構分析後，發現目前抵換機制所能產生的減量額度規模並不高，且預期的市場供需

參與者數量亦過少，導致可能會產生交易流動過低的問題。對此，本文提出幾個可

能的應對策略：第一，抵換機制下之排放交易機制在國際案例實務上，通常是做為

總量管制下之補充性市場，臺灣目前仍以持續總量管制下之排放交易機制做為政策

目標，未來待總量管制下之排放交易機制架構完成後，上述抵換機制為基礎之市場

問題也將因所扮演的角色差異而改變。其次，臺灣目前抵換機制市場之建構，主要

仍以 CDM 所建立的標準程序為基準，具備國際接軌之可能性。因此，在總量管制

市場建構完成前，對於抵換機制市場亦可參考國際做法，朝向獨立的自願性碳市場

發展，並透過與國際自願性碳市場合作，擴大市場機制所能交易範疇，提供國內廠

商符合成本有效性的額度交易。  

第二個制度推動上的挑戰，乃是得以運作總量管制之法規架構建置。臺灣目前

雖有國家減量目標，但對於此目標如何分配至產業層級以及受規範排放源層級的相

關做法則仍待針對細節進行討論規劃。排放額度或是減量責任的分配通常需要明確

的法規內容做為推動依據，臺灣《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今年剛剛通過，相關的

後續規劃皆以此為依據，而向下的減量責任歸屬或排放額度之分配，亦將據之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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